关于调整二级单位资产管理人员信息的通知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　  学校新一轮机构设置和干部、职工聘任工作已经结束，为确保资产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和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，请根据工作安排，重新明确分管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根据本单位资产属性，分别按行政类资产、教学科研类资产报送资产管理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各一名，可兼任（参见扬大国资[2004]7号《关于设立兼职资产管理员的通知》）。

2.根据工作安排，重新核定“江苏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用户，需下设资产使用部门的，请向归口管理部门申请配置。

3.请于2019年11月27日前，将登记表（见附件）盖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寄我处综合管理科陈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 87971875，邮箱：chenying@yzu.edu.cn， QQ群：338314345。

    4.直属附院有关事项另行商定。

国有资产管理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2019年11月19日

附件：

二级单位资产管理相关人员信息登记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行政类资产管理人员
	人员类别
	姓  名
	职  务
	办公电话
	移动电话
	电子信箱
	备注

	资产管理

负责人
	
	
	
	
	
	

	资产管理员
	
	
	
	
	
	


二、教学科研类资产管理人员
	人员类别
	姓  名
	职  务
	办公电话
	移动电话
	电子信箱
	备注

	资产管理

负责人
	
	
	
	
	
	

	资产管理员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挂靠单位如需独立设置资产管理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的，请在表中注明。
2.二级单位如需增设系（部、室）管理员的，需经二级单位资产管理负责人同意，由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设置，无需在上表中填报。
